彰化基督教醫院
優異護理實習學生獎勵辦法
民國114年02月01日

1. 目的：
為獎勵護理實習學生在臨床實習表現優異，特訂定本辦法。

2. 範圍：
適用於總院及兒童醫院(以下統稱本院)之大專院校護理實習學生(除研究所外)。

3. 定義：

a1. 護理實習學生：於本院進行實習之學生。
4. 資格與條件：

a1. 實習成績：114年起於本院實習的實習總分達88分(含)以上。
a2. 特殊表現：彰顯護理精神或具體事蹟。
a3. 符合上述其中一項條件且須由實習指導老師與護理長或臨床教師共同推薦。
5. 申請方式：
a1. 檢附推薦單(附件1)、肖像權同意書(附件2)、申請人照片1張，將資料上傳至https://forms.gle/cgPkJX4GLw1TUXtB6，由護理部教育督導長進行審核。
6. 獎勵方式：
獲得優異實習學生者，可獲得護理部獎狀一張及網站公告表揚。
7. 名額：

a1. 每年20位。
8. 業務主辦單位：護理部教育組。
9. 審核通過內部流程
a1. 資料收集及學校窗口由護理部教學型護理師協助。
a2. 網站公告表揚由護理資訊協助。
附件1
彰化基督教醫院護理部
優異護理實習學生推薦單
	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聯絡電話
	
	實習單位
	

	E-mail
	
	申請日期
	

	指導老師姓名
	

	實習期間
	自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至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申請內容

	申請項目
實習總分達88分(含)以上，此次實習成績分數：______分。
說明：


	特殊表現（彰顯護理精神或具體事蹟，請具體說明）
說明：



	實習指導老師：                   (簽章)
實習單位護理長或臨床教師：                   (簽章)

	審核

	□予以通過  □不通過
建議：
教育督導長：                    護理部主任：                                    

	備註：



附件2
授權書
                                     修改日期：西元2023年6月14日
第1條 　授權事項及範圍

立授權書人                  （下稱甲方）同意接受【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下稱乙方)之訪問（包括：錄音、錄影、攝影、文字或電腦等記錄方式），以及無償授權甲方之肖像權予乙方使用；甲方同意乙方得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公開展示、公開發表、公開口述、公開演出、改作、散布、重製、編輯及刊登該訪問之內容、相片、錄影及甲方所提供之相關文字、圖片、影像及著作。

前項授權，甲方同意乙方得再授權予第三人使用。

前二項授權僅限使用於公益用途或登載、刊登於網站及所出版著作（包含書面及電子格式）。

第2條 　智慧財產權
乙方訪問甲方所撰寫、編輯、剪輯錄製而成之文字、圖片、影像等著作之著作權歸乙方所有，對受訪內容乙方得視實際需要編輯、刪節或其他必要之修改。但不得變更甲方受訪內容之原意。

甲方保證係其所提供之相關文字、圖片、影像等著作之智慧財產權人。

其他約定事項：                                   　　　　　　
第3條 　授權期限

本授權書於民國     年     月     日成立生效，並於三年後屆滿，任一方均不得提前終止。甲方未於期滿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乙方不再續約者，視同續約三年，嗣後亦同。

如因本授權書涉訟，雙方同意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　　致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立授權書人已審閱本授權書全部條款內容，茲承諾並簽章如下：

甲          方：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甲方法定代理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甲方通訊地址：     縣       市     鄉(鎮)      街（路）  巷    弄    號    樓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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